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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防范说明，象形图 
 

 本附件开列了现有制度中提供防范信息的常用说明。本附件并没有提供详尽列表，而只是列

举了一些说明样例，这些样例可能适用于为特定物质或混合物规定的标签。各种制度或各个供应商应使

用那些最适合特定情况的说明。  
 
 如果一项说明中含有带括号的文字，括号内的文字可作为该短语中核心信息的附加文字，也

可酌情用它替代某些核心信息。例如，“远离热源”或“远离热源和火花”或“远离热源、火花和明

火”或“远离火花和明火”等。同样，来自不同类别的说明可合并使用。例如，“远离热源和点火源，

储存在凉爽和通风良好的地方。” 
 
 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的化学品安全卡片方案编写了一个编者指南，指南对预防说明作出了一

些解释并阐述了这些说明的使用背景。  
 
A3.1 物理危险说明  
 
A3.1.1 易燃液体、固体和气体 
 
 (a) 避开点火源 
 

远离火源 {– 禁止吸烟}。 
远离热源, {火花} {和明火} {– 禁止吸烟}。 
远离热源和点火源{– 禁止吸烟}。  
远离点火源 – 禁止吸烟。 
避免接触热源和点火源 {和氧化剂} {– 禁止吸烟}。 
禁止明火、火花和禁止吸烟。 
采取防范措施，避免静电荷。 
切勿使用生产火花的工具。 
避免阳光直射。 
远离明火、火花和加热表面。 
切勿在热源或明火附近使用或存储。 

 
 (b) 有关容器的防范说明 
 

保持容器关闭。 
保持容器紧闭。 
不用时保持容器关闭。 
储存在紧闭的容器内。 
仅储存于原装容器。 

 
 (c) 容器或包装的存放 
 

存放在凉爽处。 
存放温度切勿超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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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C 沸点下会分解。 
在{  } °C 熔点下会分解。 
将容器/包装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保持容器/包装紧闭，存放在凉爽{、通风良好}的地方。 
仅存放于原装容器/原包装中并放置在凉爽通风的地方。 
保持容器/包装紧闭并放置在凉爽通风的地方。 
储存在凉爽/低温、通风良好（干燥）的地方 {远离热源和点火源}。 
按照危险化学品包装单的要求储存和运输。 
爆炸物极限范围。 
暴露于华氏 130 度下可能爆裂。 

 
 (d) 与不相容物质分开储存。 
 

切勿与氧化剂之类一起储存和运输。 
与氧化剂 {氧}、 {爆炸物}、 {卤素}、 {压缩空气}、 {酸}、 {碱} {和食用化学品}等分

开运输 {和储存}。 
切勿与氧化剂、{酸} {和碱}等一起储存和运输。 

 
 (e) 消防 
 

使用二氧化碳、干粉或泡沫。 
如果起火，使用 {...}。 

 
A3.1.2 发火液体和固体 
 

使用 A3.1.1 中的任何短语组合，加上下列一个或多个短语： 
在{插入惰性气体名称}下保存。 
切勿接触空气。 
避免光照、潮湿和破损。 

 
A3.1.3 自热物质 
 

使用 A3.1.1 中的任何短语组合，特别是关于分开储存不相容物质的短语，加上下列短语： 
储存温度切勿超过 {  }。 

 
A3.1.4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视情况使用 A3.1.1 中的任何短语组合，加上下列一个或多个短语： 
注意防水。 
保持容器干燥。 
切勿对本产品加水。 
避免任何接触水的可能性。 
切勿接触水。 
切勿在容器内对该物质加水，以免引起剧烈反应和爆燃。 
存储在干燥的地方{避免潮湿}。 
避免潮湿和破损。 
在氮气下搬运, {避免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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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5 氧化性液体、固体和气体 
 

视情况使用 A3.1.1中有关容器和容器或包装存储的任何短语组合，加上下列一个或多个短语： 
远离易燃物。 
远离 (制造商指定的不相容物质)。 
避免接触衣服和其他易燃物以免起火。 
避免沾染易氧化物和聚合加速剂。 
切勿存放在易燃物附近。 
在衣服或易燃物上干燥本产品可能起火。 
运输中在气筒上加盖安全帽和防震橡胶环。 
切勿与易燃物等一起储存和运输。 
与还原剂及易燃物等隔离储存。   
切勿与卤素及酸等物质一起存储和运输。 
与还原剂及精细金属粉末等分开储存和运输。 

 
A3.1.6 有机过氧化物 
 

视情况使用 A3.1.1中有关容器和容器或包装存储的任何短语组合，加上下列一个或多个短语： 
远离热源。 
远离易燃物。 
远离 (制造商指定的不相容物质)。 
避免接触衣服和其他易燃物以免起火。 
避免沾染易氧化物和聚合加速剂。 
切勿储存在易燃物附近。 
在衣服或易燃物上干燥本产品可能起火。 
运输中在气筒上加盖安全帽和防震橡胶环。 
切勿与易燃物等一起储存和运输。 
与还原剂及易燃等等隔离储存。   
切勿与卤素及酸等物质一起存储和运输。 
与还原剂及精细金属粉末等分开储存和运输。 

 
A3.1.7 自反应物质 
 

远离热源。 
储存温度切勿超过……°C。 
远离火源。  
远离热源、{火花} {和明火}。  
远离热源和点火源。  
远离点火源。  
避免接触热源和点火源。  
禁止明火、火花和吸烟。 
远离易燃物。 
远离 (制造商指定的不相容物质)。 
避免接触衣服和其他易燃物以免起火。 
避免沾染易氧化物和聚合加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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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储存在易燃物附近。 
在衣服或易燃物上干燥本产品可能起火。 
运输中在气筒上加盖安全帽和防震橡胶环。 
切勿与易燃物等一起储存和运输。 

 
A3.1.8 爆炸物 
 

使用 A3.1.1 中有关避开点火源的任何短语组合，加上下列一个或多个短语： 
避免震动、{冲击}、{摩擦} {和粗暴搬运}。  
远离火源。 
禁止明火、火花和吸烟。 
远离点火源 – 禁止吸烟. 
切勿使用产生火花的工具。 
按照危险化学品包装单的要求储存和运输。 
超过 { }可能形成爆炸性蒸气/空气混合物。 
气体/空气或蒸气/空气混合物具有爆炸性。 
精细散布的颗粒会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切勿利用压缩空气进行填装、放泄或搬运。 

 
 A3.1.9 金属腐蚀物 
 

按照危险化学品包装单的要求储存和运输。 
适用的防腐 (储存和运输)材料列于 (物质的)安全数据单。 
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 
避免皮肤接触。 
避免眼睛接触。 

 
A3.2 关于防止可能的错误使用和健康危害的说明 
 
A3.2.1 通风控制 
 

只能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 
只能在足够通风{或封闭的系统通风}的条件下使用。 
进行足够的通风前切勿进入使用或储存该物质的区域。 
只能在足够通风{或封闭的系统通风}的条件下使用，以使有害物质(空气中的粉尘、烟雾、

蒸气等含量) 低于建议的接触程度。  
利用足够的通风去除蒸气 (烟雾、粉埃等)。 
高温加工时要有足够的通风和/或工程措施以避免蒸气危害。 
使用中和使用后进行足够的通风以免蒸气聚集。 
{确保} {通风}, 局部排放通风{或采取呼吸保护}。 
切勿在通风不良的地方使用。 
切勿吸入 (粉埃、蒸气或喷雾)。 

 
A3.2.2 卫生措施 
 

使用时切勿 {吸烟和饮食}。 
工作中切勿饮食或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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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或吸烟前洗手。 
搬运后彻底清洗。 
禁止一切接触，严格保持卫生。 
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 
避免皮肤接触。 
避免眼睛接触。 
搬运后和饮食或吸烟前，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 
搬运后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 
避免接触皮肤、眼睛或衣服。 
避免接触皮肤(眼睛或衣服)。 
切勿接触眼睛（皮肤）或衣服。 

 
A3.2.3 个人防护装备 
 

穿戴适当的{防护服} 、{手套} {和眼睛/面部防护罩}。 
穿戴防护服和手套 (指明防护服和手套类型)。  
戴防护眼罩 (护目镜、面罩或安全镜)。  
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避免直接接触。 

 
A3.2.4 呼吸保护装备 
 

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穿戴适当的呼吸装备。 
熏蒸/喷洒时佩戴适当的呼吸装备 (适当措辞由制造商规定)。 
使用本化学品时，应备好紧急独立呼吸设备或飞行头盔式呼吸器。 
使用本化学品时，始终佩戴独立式呼吸设备或飞行头盔式呼吸器。 
佩戴矿区安全和卫生管理局及国家职业安全和卫生研究所{美国环保局}联合批准的面罩或农

药呼吸器。 
佩戴(说明矿区安全和卫生管理局及国家职业安全和卫生研究所{美国环保局}联合批准的具

体呼吸设备)。 
使用国家职业安全和卫生研究所批准的呼吸防护设备 (美国要求)。 

 
A3.3  有关适当的事故应急行动的说明 
 
A3.3.1 溢漏 
 

如果发生溢漏，应撤离危险区域。 
如果发生溢漏，应请教专家。 
清洗由于本材料的使用（由制造商规定）而污染的地面和所有物品。 
用吸收剂覆盖或装进容器。收集后处理。 
用 {….}覆盖溢漏的物质。 
用沙子或惰性吸收剂吸收剩余液体，并移送到安全的地方。 
用 {….}处理残余液体。 
用大量的水清洗溢漏液体 {残余物}。 
切勿冲入下水道。 
避免流入排水管和下水道。 
立即清洗溢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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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产品冷却/凝固成为固体，以便搬运。 
立即打扫和清除。 
清除易燃溢漏物时，采用无火花设备{移除所有点火源}。 
确保足够通风，以清除蒸气、烟雾、粉尘等。 
用可密封（金属/塑料）容器收集泄漏的液体。 
谨慎中和溢漏液体。 
尽可能用可密封（金属/塑料）容器收集泄漏和溢漏液体。 
切勿将溢漏的物质放回原装容器。 
真空清除溢漏物质。 
将溢漏物质扫入 { }容器。 
将溢漏物质扫入 { }容器；如果适当，可先使其湿润以免扬尘。 
谨慎中和残余物，然后用大量的水清洗。 
仔细收集残余物。 
清除{ }中的残余物，然后放置在安全的地方。 
切忌用木屑或其他易燃吸收剂吸收溢漏。 
切勿直接用水冲射液体。 

 
A3.3.2 消防 
 

遇火使用 (指明准确的消防设备类型)。 
如果水会扩大危险，切勿使用水。 
使用二氧化碳、干粉或泡沫。 
可用水冷却和保护暴露物质。 
如果不能关闭管道，则让气体燃烧。 
关闭管道；如果不能关闭且不会危害周围环境，则让火焰自行燃烧直至熄灭；否则，应使用 
(从清单中选择适当的媒介)灭火。 
如果周围起火：允许使用各种灭火剂。 
如果周围起火： (使用适当的灭火剂)。 
消防人员应穿戴全套防护服装，包括独立呼吸装备。 

 
A3.3.3 急救 
 
A3.3.3.1 总则 
 

如果发生意外或自己感觉不好，应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在可能的地方张贴标签)。 
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或前往治疗时，应随身携带产品容器或标签。 

 
A3.3.3.2 吸入造成的事故 

如果因吸入而发生事故，应将伤者移送至空气新鲜处休息。 
如果吸入，应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将伤者移送至}空气新鲜处， {休息}。 
立即转移到空气新鲜处。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如果继续存在迹象/征状继续，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如果伤者呼吸停止，实施人工呼吸。  
如果呼吸困难，应给伤者吸氧。 
采取半仰卧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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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说明，进行人工呼吸。 
切勿进行嘴对嘴呼吸。 
如果吸入，提供氧气或实施人工呼吸，呼叫医生。 
如果吸入，提供戊基氮，呼叫医生。 
将伤者移送到空气新鲜处。 
如果伤者没有呼吸，拨打 911 或呼叫急救车，然后实施人工呼吸。如果可能，最好进行口对

口呼吸。 
呼叫中毒控制机构或医生，寻求进一步的处理建议。 

 
A3.3.3.3 误食造成的事故 
 

如果误食，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如果吞咽，不要诱导呕吐：应立即寻求医疗帮助并出示容器或标签。 
如果吞咽，应立即寻求医疗帮助并出示容器或标签。 
如果吞咽，用水冲洗口腔 (仅适用于伤者意识清醒的情况)。 
如果吞咽，且受害人意识清醒，动作灵活，应立即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诱导呕吐。 
{切勿诱导呕吐}。 {如果伤者意识清醒，让其饮下 2 杯水。立即去看医生}。 
喝 (一杯) (两杯) 水。立即呼叫医生 (或中毒控制中心)。 
清洗口腔。 
在水中加入活性炭浆，让伤者喝下。 
诱导呕吐 (仅适用于意识清醒者)。 
切勿诱导呕吐。 
不要让伤者喝任何东西。 
让伤者大量饮水。 
休息。 
诱导呕吐时，应佩戴防护手套。 
如果误食, 应喝温水，诱导呕吐，洗胃，叫医生。. 
如果误食, 应喝温水，诱导呕吐，洗胃，导泄, 叫医生。 
如果误食, 应喝植物油，诱导呕吐，叫医生。 
如果误食, 用水冲洗口腔，喝牛奶或蛋清。 
如果误食, 用 5%的硫代硫酸钠冲洗胃里的物质。 
如果误食, 用 1%的硫代硫酸钠冲洗胃里的物质。  
如果误食, 诱导呕吐，并用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胃里的物质。  
如果误食, 诱导呕吐，灌肠并植物油冲洗胃里的物质。 
如果误食, 立即用 2%的 硫化铜冲洗胃里的物质。 
如果误食, 用硫酸钠溶液冲洗胃里的物质，导泻。 
如果误食, 诱导呕吐，用高锰酸钾溶液冲洗胃里的物质。 
如果误食, 喝牛奶或蛋清，洗胃，叫医生。 
如果误食, 立即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寻求处理建议。 
如果伤者能吞咽，让其一口一口地抿下一杯水。 
不要诱导呕吐，用水漱口。用水冲洗受害者胃中没有腐蚀症状的物质。 
如果误食, 诱导呕吐，用 60 毫升 1%的碘酸钾冲洗胃里的物质。 
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 
切勿向失去意识的伤者口中塞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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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3.4 皮肤接触造成的事故 
 

接触皮肤后，立即脱去所有被沾染的衣服，并立即用大量的 (由制造商指定)清洗。{如果刺

激加重或持续，应寻求医疗帮助}。 
如果刺激加重或持续，应寻求医疗帮助。 
立即用钾皂溶液在流动水中清洗 15 分钟。用大量的水冲洗皮肤。 {如果刺激加重或持续，应

寻求医疗帮助}。 
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皮肤。除去被沾染的衣服。如果刺激(红肿、皮疹、水泡) 加重，应寻求

医疗帮助。 
被沾染的衣服清洗后再重新使用。 
脱去衣服，彻底清洗后再使用。 
脱去被沾染的衣服，清洗后再重新使用。用大量的水清洗身体被沾染部位。 
用肥皂和清水清洗身体被沾染部位。 
如与身体直接接触，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如果接触到皮肤或眼睛，用清水冲洗。 
如果被冻伤，去看医生。 
如果接触到皮肤，立即用 2%的硝酸银涂抹。 
脱下受沾染的衣服。 
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 15-20 分钟。 

 
A3.3.3.5 接触眼睛造成的事故 
 

如果接触到眼睛，立即用大量的 (由制造商指定) 冲洗。 
立即冲洗眼睛至少 15 分钟。寻求医疗帮助。 
立即冲洗眼睛至少 15 分钟。如果眼睛刺激加重或持续，寻求医疗帮助。 
分开眼睑，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至少 15 分钟。寻求医疗帮助。  
分开眼睑，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戴隐形眼镜者应取下眼镜），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先用大量清水冲洗几分钟 (如果方便，取下隐形眼睛), 然后去看医生。 
如果与眼睛直接接触，用缓慢流动的清水彻底清洗。 
保持眼睛睁开，用水轻缓冲洗 15-20 分钟。戴隐形眼镜者应在前五分钟后取下眼镜，然后继

续冲洗眼睛。 
 
A3.4  有关环境保护和适当处置的说明 
 
A3.4.1  环境保护 
 

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以避免环境污染。 
避免排放到环境中。参照特殊说明/安全数据单。 
避免排放到环境。  
防止排放到环境。 
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 
切勿让本化学品/产品进入环境。 
切勿直接用于水、有地表水的区域或低于平均高潮位的潮间区域。 
清洗设备或处置设备废水时切勿污染水源。 
切勿直接用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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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化学品的特性与地下水中发现的化学物质相关。在浸透性土壤区域，特别是地下水位较浅

的区域使用本品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 
已知在某些条件下，本化学品可通过土壤进入地下水。 
在浸透性土壤区域，特别是地下水位较浅的区域使用本化学品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 

 
A3.4.2 处置 
 

将本容器送到危险品或特殊废物收集点处置。 
将本材料及其容器作为有害废物处置。 
本材料及其容器必须作为有害废物处置。 
切勿与家庭废水、垃圾或其他固体废物一起处置。 
在经过批准的废物处理场处置废物。 
切勿排入下水道。 
切勿排入下水道；以安全方式处置本材料及其容器。 
切勿排入下水道；将本材料及其容器送到危险品或特殊废物收集点处置。 
必须以安全方式处置本材料及其容器。  
切勿通过储存处置污染水、食品或饲料。 
切勿使之进入任何地下排水道或任何水系。 
向制造商/供应商了解有关回收和重复利用的信息。 
(首选)废物管理方法是 (选择下列适当说明): 
再利用。 
重复利用。 
再利用或重复利用。 
送往许可回收站、 再加工厂或焚化厂。 
焚烧。 
在当地焚化厂焚烧。 
在经批准的垃圾填埋场处置。 
与本地固体废物处理机构联系，或 (拨打免费电话)询问处置方法。 
切勿将未使用的产品倒入室内或室外排水管道。 

 
A3.5 消费品特殊说明 
 

保持锁闭。 
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 
保持锁闭，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 
避免接触食品、饮料和动物饲料。 
远离儿童。 
孕妇避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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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 防范象形图  

来自欧盟 (欧盟委员会指令 92/58/EEC ，1992 年 6 月 24 日) 

 

 

 

 

 

 

 

 

 

 

 

 

 

 

 

来自南非标准局 (SABS 0265:1999) 

 

 

 

 
 
 
 
 


